
 

 

 

【附件6】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辦理○○○○○ 

經費補助行政契約（草案） 

立行政契約人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甲方），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之相關規定，核定補助      （以下簡稱乙方）辦理      案（以下簡稱計

畫），雙方特約定契約條款如下： 

第一條 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者或保存團體名稱： 

第二條 補助金額：新臺幣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第三條 補助內容：應符合甲方核定之計畫（檢附計畫於後，作為本契約

附件）。 

第四條 乙方應依甲方核定之計畫及相關規定製作預算書及排定執行期程，

經甲方審查通過後始得據以辦理。 

第五條 撥款方式分二期撥付： 

一、第一期款：計畫核定補助後，乙方提具各項預定工作期程、

內容架構，經甲方審查同意後，憑領據撥付補

助款百分之五十。 



 

 

二、第二期款：計畫執行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附領據、結案成

果報告書、接受補助部份收支明細表、原始憑

證及甲方相關之指定資料撥付補助款百分之五

十。 

第六條 乙方應依甲方審查同意之工作期程進度表，分期報送甲方備查。 

第七條 甲方得於計畫執行期間，隨時派員查核及指導監督。 

第八條 乙方如因實際需要辦理計畫變更者，應檢附修正計畫書函送甲方

審查同意後，始得變更計畫。 

第九條  本補助如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者，其辦理採購及經費運用

方式，乙方應依該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乙方應於計畫完成一個月內，或於契約期限內提交成果報告書(含

總支出明細表、甲方補助經費結報明細表、原始憑證)及相關文

件，向甲方辦理結案事宜。 

第十一條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  並追

繳全部或部分補助款： 

一、未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或無法履行。 

二、未經甲方同意擅自變更計畫。 



 

 

三、拒絕接受考核或查核。 

四、其他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第十二條 經甲方通知繳回補助款，乙方應於甲方通知期限內繳回補助款，

屆期不履行者，甲方得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十三條  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

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

事，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第十四條  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

理。 

第十五條  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

要點規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 

第十六條  受補助經費於補助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應按補助比例繳回，

如有產生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須依總經費支出比例繳回。 

第十七條 為瞭解補助效益，甲方得就實際執行情況、內容品質、成果效

益等事項辦理考核，考核結果作為日後乙方向甲方申請補助

之參考。 



 

 

第十八條 受補助計畫所得之成果資料，其著作權屬於乙方。但應於計畫

相關文宣品上，應標示甲方為贊助單位或主辦單位，標示方

式及機關識別圖樣由甲方定之。若配合甲方辦理相關宣導工

作，甲方得為各種方式之無償使用。乙方應與其員工或其他

有關第三人約定，確保甲方享有上述權利。        

第十九條 甲乙雙方因履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考量公共

利益及公平合理，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 

第二十條 本契約雙方應依誠信原則確實履行，如有涉訟，其標的物之金

額在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者，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餘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為管轄法院。 

如因乙方違約涉訟時，甲方所支付之訴訟費及律師費概由乙

方負擔。 

第二十一條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適用行政程序法等有關法令之規 定，

並準用民法相關規定。契約內容如生疑義，由甲方依公平合

理原則解釋之。 



 

 

第二十二條 乙方依本契約所負擔之義務不履行時，同意接受甲方依行政

程序法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以本契約為強制執行名義逕為

執行。 

第二十三條 本契約得經雙方同意後，以書面修正或補充之。 

第二十四條 本契約一式七份，正本二份、副本五份，經雙方當事人簽章

後生效。正本由甲、乙方各執乙份，副本由甲方保管。 

  

 

 

 

 

 

 

 

 

 

 

 

 



 

 

立契約書人  

甲   方：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法定代理人：  

地   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一號四樓 

電   話：02-2720-8889 

 

 

 

 

乙   方： 

法定代理人：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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